
專利行政案件

關於區別技術特徵是否屬於常規技術手段或是否産生意

外技術效果的認定

在創造性的判斷中!如果認爲某項技術特徵屬於本領域的

常規技術手段!或者認爲該技術特徵沒有産生意料之外的技術

效果!專利複審委員會可以要求無效宣吿請求人提供相應的證

據" 同樣!在相關訴訟中!法院在必要時也可要求專利複審委員

會或無效宣吿請求人提供相應的證據"

在扎爾曼技術株式會社訴專利複審委員會#深圳市超頻三

科技有限公司發明專利無效行政糾紛一案 ! 中! 本專利係扎爾

曼株式會社爲專利權人的名稱爲$散熱器%的發明專利!超頻三

科技公司請求專利複審委員會宣吿本專利無效" 專利複審委員

會認爲!本專利獨立權利要求與對比文件 ! 的三點區別在結合

對比文件 " 的基礎上均 是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容易想到

的技術方案!故本專利獨立權利要求不具備 創造性!在此基礎

上本專利全部權利要求均不具備創造性" 專利複審委員會決定

宣吿本專利全部無效! 一中院 " 維持了專利複審委員會的審查

決定"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! 本專利權利要求 " 與對

比文件 " 相比較!其區別特徵在 於&!#本專利權利要求 " 不需

要對散熱器片摺叠至預定角度’"#本專利權利要求 " 中的墊片

向一個方向摺叠!不侵佔鄰接摺叠部的空 間!而對比文件 " 中

的凹部 "" 與突部 "# 對應存在! 在各散熱器片緊密接觸時!突

部 "# 會陷入到鄰接散熱器片的凹部 "" 中" 由此可見!本專利

權利要求 " 所限定的結構技術特徵並沒有 被對比文件 " 所公

開! 其所實現的技術效果也完全不同於對 比文件 " 的技術 效

果! 本領域技術人員在現有技術條件下只有付出創造性勞動!

才能實現本專利權利要求 " 的技術方案! 即本專利權利要求 "

具備(專利法)第二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創造性" 專利複審委員

會在沒有相關證據支持的情况下!即認定權利要求 " 的技術方

案屬於本領域的常規技術手段!亦沒有産生意料之外的技術效

果!缺乏事實依據"

關於在確定專利技術方案時如果 權 利 要 求 對 某 個 技 術 術

語有明確定義則不宜作出與該定義不同解釋的認定

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 範 圍 以 其 權 利 要 求 的 內

容爲準! 如果專利權利要求對某個技術術語有明確的定義!在

確定專利技術方案時則不宜作出與該定義不同的解釋"

在崔軍訴專利複審委員會及趙東紅$測定人體反應時的方

法及其裝置%的發明專利無效糾紛一案中!# 本專利的獨立權利

要求爲&$!#一種測定人體反應時的方法!其特徵是它包括如下

步驟&** $+用儀器記録下直接反應時和間接反應時’所述直

接反應時是!當信號燈發光或發聲器發聲後!受試者手 離開 啓

動鍵的時間! 它反映受試者對信號燈或發聲器的反應時間’所

述間接反應時 是!當信號燈發光或發聲器發聲後!受試 者手 按

下反應鍵的時間!它反映受試者對信號反應判斷及動作快慢" %

崔軍以本專利不符合(專利法)第二十六條第三款#第二十二條

第三款的規定等爲由! 請求專利複審委員會宣吿本專利無效"

專利複審委員會經審查認爲!根據本專利權利要求 ! 的限定可

知!權利要求 ! 中的$間接反應時%是當信號燈發光或發聲器發

聲後!受 試者的手離開啓動鍵到正確按下反應鍵 的時間!故 決

定維持本專利有效" 一中院認爲!根據權利要求 ! 記載的$所述

!"#$%&’(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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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接反應時是!當信號燈發光或發聲器發 聲後!受試者手 按 下

反應鍵的時間! 它反映受試者對信號反應判斷及動作快慢"來

看!#間接反應時"起始點是信號燈發光或發聲器發聲!並非#受

試者的手離開啓動鍵"!故專利複審委員會對權利要求 ! 中#間

接反應時"的認定錯誤!其對本專利權利要 求 ! 的創造性審查

有誤!判決撤銷專利複審委員會的審查決定$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!本專利權利要求 ! 和附件

! 的區別技術特徵在於!附件 ! 沒有公開本專利權利要求 ! 中

#用儀器記録下間接反應時!所述間接反應時是!當信號燈發光

或發聲 器發聲後!受試者手按下反應鍵的時間!它 反映受試 者

對信號反應判斷及動作快慢"$ 根據本專利權利要求 ! 的記載!

#間接反應時"起始點是信號燈發光或發聲 器發聲!並非#受試

者的手離開啓動鍵"$ 趙東紅雖然強調#間接反應時"包含了手

離開啓動鍵的過程!但其在原審訴訟中亦認可#間接反應時"的

起點是反光或發聲$ 專利複審委員會認定本專利權利要求 ! 中

的#間接反應時"是受試者的手離開啓動鍵 到正確按下反 應 鍵

的時間!旣未與本專利 權利要求 ! 的上述記載保持一致!亦與

作爲專利權人的趙東紅的陳述相悖$ 因此!一中院有關專利複

審委員會對本專利權利要 求 ! 中的#間接反應時"的認定錯誤

的判斷是正確的$

關於創造性判斷中區別技術特徵是否屬於公知常識的認

定

在創造性判斷中!如果現有技術中給出將區別特徵應用到

最接近的現有技術以解決其存在的技術問題的啓示!且這種啓

示會使本領域的技術人員在面對所述技術問題時!有動機改進

該最接近的現有技術並獲得要求保護的發明!則可以認定該區

別技術特徵屬於公知常識$ 但是!認定區別技術特徵屬於公知

常識通常應當有敎科書或者工具書等證據佐證!或者特殊情况

下難以提供上述證據時!應當進行充分的説明!不能僅僅以#斷

言"的形式説明$

在株式會社高永科技與專利複審委員會%"#$ 株式 會 社

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一案中 %! 對比文件未公開本專利以

下技術特徵&#工作檯具有設置在其一側的預定的基準面"%#發

光裝置!其安裝於所述圖像獲取裝置 的一側!用於産生和 發 射

具有預定波長的光"%#控制單元將從安裝於所述圖像獲取裝置

的一側的所述發光裝置産生的光照射到 設定於所 述 工 作 檯 的

一側的基準面! 隨後 通過所述圖像獲取裝置接收 反 射 光 的 圖

像!測量垂直距離!從而恆定地維持所述測 量對象和所 述 圖 像

獲取裝置之間的焦距"’簡稱技術特徵 &($ 專利複審委員會和

一中院均認爲!雖然對比文件對具體的對焦過程均未作出詳細

描述!但在現有技術中進行三維圖像的測量都需要將測量對象

和圖像獲取裝置對焦!維持測量對象和圖像獲取裝置之間焦距

恆定!最終使得測量對象能夠在圖像獲取裝置的成像面上精確

成像!對焦都需要以一個面作爲對焦的基 準面!並利用 自 然 光

或者光源發出的光來實施這一過程!這是本領域技術人員都知

道的且是必然的過程$ 至於所述基準面是利用測量對象如待測

印刷電路板的待測面還是在工作檯上設置!用於對焦的光是利

用自然光% 或是單獨設置一個發出預定波長的光的激光源%或

是圖像獲取裝置本身的光源!以及對焦是手動還是利用控制裝

置實施的自動方式!都不會給對焦過程本身帶來實質上的顯著

變化!本專利説明書中也未對該技術特徵所帶來的技術效果進

行任何詳細的描述!因此技術特徵 & 不能使得本專利具有突出

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$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!技術特徵 & 通過恆定地維

持所述測量對象和所述圖像獲取裝置之間的物距!以解決測量

中因測量對象本身發生變形導致圖像測量精度差的技術問題$

沒有證據證明在相同或 相近技術領域中在測量時 恆 定 地 維 持

所 述測量對象和所述圖像獲取裝置之間的 物距以確 保 或 提 高

測量精度是公知常識$ 即使上述技術內容屬於公知常識!測量

中所使用的方法%設備%計算方式%所選擇光源等具體的實施方

式仍然可以使整體技術方案具有新穎性%創造性$ 不能以測量

過 程中恆定地維持所述測量對象和所述圖 像獲取裝 置 之 間 的

物距以確保或提高測 量精度是公知常識而認爲爲實 現 這 一 技

術目的的各種具體實施測量的方法%設備均屬於公知常識$ 本

專利權利要求 ! 所限定的技術方案中!恆定地維持物距是實現

發明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$ 本領域技術人員通過閲讀

説明書明確知曉後續的測量% 計算均要以 前期 測 量 物 距 爲 基

礎$ 而本專利權利要求 ! 採用具有預定波長的光能夠確保物距

測量的精確度$ 綜上!本專利能夠通過#利用預設基準面以及維

持物距恆定"!進而實現對測量對象本身變形的隨時調焦!實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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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準確測量被測物的發明目的! 二審法院遂改判撤銷原審判決

和被訴決定!

關於缺乏合理因素推導出的技術內容不能作爲判斷新穎

性及創造性證據的認定

在判斷新穎性及創造性時"均需要將與專利技術方案最接

近的一篇現有技術作爲對比文件"而專利法意義上的現有技術

應當是在申請日以前公衆能夠得知的技術內容"即其應當在申

請日以前處於能夠爲公衆獲得的狀態"並包含有能夠使公衆從

中得知實質性技術知識的內容! 因此"現有技術應當充分披露

相關實質性技術知識"不能用沒有合理因素所推導出的技術內

容來進行新穎性#創造性的判斷! 技術啓示應當是明確的指引"

而不應進行推定!

在豪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專利複審委員會# 威虎公司#

廣州大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實用新型專 利權無效行 政 糾 紛 案

中 !"豪佳公司係本專利的專利權人"威虎公 司#大凌公司均 請

求宣吿本專利無效! 附件 "#$ 係某國外網站的網頁及翻譯件!

該相關網頁上載有$數字圖像轉換器%一文的內容與附圖! 專利

複審委員會和一中院均認爲"本領域技術人員由附件 "%& 所公

開的內容或結合公知常 識可以得到本專利權利要求 & 與現有

技術存在的三點區別技術特徵"由此認定本專利權利要求 & 不

具備創造性!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&在實用新型專利創造性判

斷中"現有技術通常應當 是記載了産品的形狀#結構等技 術 內

容的專利文獻#科技期刋#論文等技術資料’如果現有技術爲附

圖時"該附圖應當完整地公開相關技術特徵! 本案中"附件 "%&

由附圖及文字組成"其中附圖係該$數字圖像轉換器%産品的照

片"僅僅公開了部分外觀"未公開其內部結構’文字內容描述了

$數字圖像轉換器%功能及使用 方式"但並未對産品的形狀#結

構作任何描述! 本專利與現有技術的區別技術特徵之一爲本專

利權利要求 & 中裝置的底支架結合在架體下部"底蓋從下部結

合固定"從附件 "%& 附圖披露的外部結構無法看到該産品內部

是否 存在底支架#底蓋以及與架體的連接方式"本領域技術 人

員也不能毫無疑義地推知其內部的結構! 因此" 附件 "%& 沒有

公開上述區 別技術特徵! 一中院及專利複審委員會 認 定 附 件

"%& 公開了上述區別技術特徵依據不足!

關於技術方案的認定

專利法所稱的發明是指對産品#方法或者其改進所提出的

新的技術方案"而技術方案是對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所採取的利

用了自然規律的技術手段的集合! 技術手段通常由技術特徵來

體現! 未採用技術手段解決技術問題"未獲得符合自然規律的

技術效果的方案"不屬於專利保護的客體! 因此"是否存在需要

解決的技術問題"是否利用了自然規律解決了該技術問題是認

定申請方案是否屬於技術方案的核心!

在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與專 利 複 審 委 員 會 發 明 專 利 駁

回複審行政糾紛案中"’ 本 申請權利要求 & 請求保護一種像素

陣列" 其採用的解決方案是該像素陣列由多個第一像素構成"

該第一像素至少包括一次像 素以及配置在該次像 素 側 邊 的 第

一定址像素! 專利複審委員會及一中院均認爲"本申請上述方

案要解決的問題是提供一種像素陣列的構成方式"但上述方案

只給出了像素陣列的構成和各像素的位置配置關係"其旣沒有

給出構成該像素陣列的一次像素# 定址像素的具體物理結構#

材料#或功能"也沒有給出所述像素相互間的具體連接關係"而

只是對像素陣列的構成進行了人爲規定"這種人爲規定不屬於

技術 手段"其沒有解決技術問題"更無法推知其 所要達到 的 技

術效果" 因此本申請權利要 求 & 不是專利法意義上的技 術 方

案!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"本申 請 説 明 書 載 明"本 申

請是針對觸控式面板接觸加壓後産生分辨率不足#接觸壓力大

容易損害面板以及發光效率低#耗電量高等技術問題而提出的

發明申請! 針對上述技術問題"本申請權利要求 & 採用次像素

用於顯示影像以及定址像素用於定位"並限定了定址像素與次

像素之間的位置關係! 由上述像素結構組成的像素陣列用於構

成一種非接觸式的面板輸入裝置"利用圖光筆類的傳感器接收

由像素結構中的定址像素所發出的電磁波來進行定位"確認所

需輸入的位置! 此外"本申請權利要求 " 及説明書中均披露"定

址像素使用可産生不可見光波長的電磁輻射波的材質! 根據上

述內容"本領域技術人員使用上述技術方案可以解決所述的技

術問題! 因此"本申請屬於技術方案"符合$專利法實施細則%第

二條第一款的規定! 原審判決及被訴決定認爲上述方案不是專

利法意義上的技術方案缺乏依據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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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相關領域産品設計趨勢不影響外觀設計專利授權的

認定

外觀設計專利制度存在的基礎和授予外觀設計專利權的

主要目的!在於促進産品外觀的改進!增強産品的市場競爭力!

美化生活或者工作的環境和氛圍" 在外觀設計領域!也始終存

在着追求樣式新穎#風格時尙#美觀大方#賞心悅目設計效果的

趨勢" 是否符合相關領域産品外觀設計的基本趨勢!不是判斷

某一産品外觀設計是否應當授予專利權的衡量因素"

在上海羅恩網絡信息有限公司$簡稱羅恩公司%訴專利複

審委員會#蘋果公司&移動式通訊裝置’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行

政糾紛一案 ! 中! 羅恩公司針對蘋果公司擁有的本專利提出無

效宣吿請求!專利複審委員會決定維持本專利有效" 羅恩公司

在原審訴訟中主張本專利&較大的顯示區域!較小的輸入區域’

的外觀設計特徵屬於同類産品的&慣常設計’的觀點!但因未提

交相應證據" 一中院判決維持本專利有效"

羅恩公司二審中將其在無效宣吿審查程序中提交的 " 份

對比文件以及本專利的顯示區域#輸入區域在整個機身中所佔

比 例 進 行 了 統 計 對 比 ( 對 比 文 件 # 中 的 顯 示 區 域 佔 比 爲

$#%&’!輸 入 區 域 佔 比 爲 ()%!’)對 比 文 件 * 中 的 顯 示 區 域 佔

比爲 $$%#’!輸入區域佔比爲 (*%*’)對比文件 (#" 中的顯示

區域佔比爲 &+’!輸入區域佔比爲 *,’)本專利的顯示區域佔

比爲 &$’!輸入區域佔比爲 #$’" 在此基礎上羅恩公司二審主

張!在本專利申請日之前!本領域産品的外 觀設計趨勢是 顯 示

區域越做越大!輸入區 域越做越小!本專利僅僅是在這樣 的 趨

勢下!稍稍增大了顯示區域!縮小了輸入區域)相對於對比文件

(#"!本專利的顯示區域僅僅大 $’!以目測方式基本已經看不

出區別了)對比文件 #-" 中顯示區域均超過 $+’!而輸入區域

均小於 $+’!按照普通公衆的理解!上述對比設計均符合&較大

的顯示區域#較小的輸入區域’的外觀特徵!故本專利的外觀設

計特徵在申請日之前早已存在!本專利不符合*專利法+第二十

三條的規定"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!是否符合相關領

域産品外觀設計的基本趨勢!不是判斷某一産品外觀設計是否

應當授予專利權的衡量因素" 羅恩公司關於在本專利申請日之

前本領域産品存在顯示區域越做越大#輸入區域越做越小的外

觀設計趨勢!本專利僅僅是在這樣的趨勢下稍稍增大了顯示區

域#縮小了輸入區域!因而本專利不符合*專 利法+第二十三 條

規定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"

關於無效請求人在二審訴訟中 不 得 變 更 涉 案 專 利 不 具 創

造性的證據組合方式的認定

在評價發明創造是否具備創造性時!可以將一份或多份現

有技術中的不同技術內 容組合在一起對要求保護 的 發 明 進 行

評價" 對於無效請求人主張的涉案專利不具備創造性的證據組

合方式!專利複審委員會通常應分別予以審查並得出無效請求

是否成立的結論" 人民法院在審查專利無效審查決定的合法性

時!通常審查專利複審委員會是否評判了無效請求人指出的證

據組合方式" 無效請求人在訴訟中變更證據組合方式的!由於

變更後的證據組合方式未經專利複審委 員會審查 且 不 是 其 作

出被訴決定的基礎!故人民法院通常也不予審查"

在廣東美的製冷設備有限公司$簡稱 美 的 公 司%訴 專 利 複

審委員會及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$簡稱格力公司%&控制

空調器按照自定義曲線運行的方法’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

一案 , 中!美的公司請求專利複審委員宣吿本專利無效!並提交

了 & 份附件" 美的公司在無效審查程序中主張本專利權利要求

#-! 不具備創造性的具體理由是($#% 本專利權利要求 #-! 相

對於附件 ##* 的結合不具有創造性)$*% 權利要求 ##* 相對於

附件 ##( 及公知常識!或相對於附件 "#( 及公知常識的結合不

具有創造性)$(%在獨立權利要求不具備創造性的情况下!其從

屬權利要求 (-! 也不具有創造性"在專利複審委員會維持本專

利有效後!美的公司訴至一中院" 一中院判決維持專利複審委

員會的審查決定"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訴訟中!美的公司中主張本專利

權利要求 # 相對於附件 # 或 結合公知常識或結合附件 ( 不具

備創造性#本專利權利要求 # 相對於附件 " 或結合公知常識或

結合附件 ( 不具備創造性#權利要求 * 相對於附件 # 或結合公

知常識或附件 ( 不具備創造性#權利要求 * 相對於附件 " 或結

合公知常識或附件 ( 不具備創造性"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

認爲!美的公司在二審訴訟中主張本專利的權利要求 ##* 無效

的對比文件的組合方式 已不同於其在無效審查行 政 程 序 中 的

相應主張!而其在二審訴訟中主張本專利的權利要求 ##* 無效

的對比文件的組合方式係 未經專利複審委員會及 一 中 院 審 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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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主張!故對該主張不予審查!美的公司如堅持該主張!可依

法另行向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無效宣吿請求"

關於專利複審委員會未中止無效審查程序可能損害專利

權人利益的認定

在專利權無效審查過程中! 如果存在專利權屬民事糾紛!

當事人可以請求專利複審委員會中止無效審查程序" #審查指

南$雖然也規定無效宣吿請求程序可以因相關專利權屬糾紛而

中止審查!但同時規定中止 期限不超過一年!且在無效宣 吿 程

序中專利複審委員會指定的期限不得延長% &審查指南$的上述

規定在給專利複審委員會的無效審查工作帶來規範’ 高效’便

捷等利益的同時!也要求專利複審委員會承受相應的風險" 因

此!&審查指南$ 的前述規定雖然保障了無效審查程序的效率!

但相應的無效審查決定亦 可能因爲專利複審委員會 未 延 長 中

止期限導致專利權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損害而被撤銷"

在丹東北方環保工程有限公司(簡稱丹東北方公司)訴專

利複審委員會及孫雅申*雙 級過濾式自動清洗過濾器+實 用 新

型專利無效行政糾紛一案 ! 中!本專利的原專利權人爲趙清娥"

"##! 年 $ 月 %$ 日!孫雅申針對本專利提出無效宣吿請求" 在

此前 "##! 年 & 月 %$ 日!國家知識産權局針對丹東北方公司因

權屬問題就本專利提出的中止程序請求作出決定! 自 "##! 年

’ 月 ’% 日起至 "#%# 年 ’ 月 ’% 日! 對該專利申請或專利執行

中止" "##! 年 ! 月 %& 日!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

審判決! 確認本專利歸丹東北方公司所有" "##! 年 %" 月 %$

日! 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 (("##!) 遼高民三終字第

""& 號民事判決書!簡稱第 ""& 號判決)!維持一審判決" "#%#

年 % 月 ) 日! 專利複審委員會向趙清娥和孫雅 申發出口審通

知! 並於 "#%# 年 & 月 % 日進行了口頭審理" "#%# 年 & 月 %*

日!國家知識産權局針對丹東北方公司提出延長期限請求作出

&延長期限審批通知書$! 不同意延長國家知識産權局於 "##!

年 & 月 "& 日發出的 &中止程序請求審批通知書$ 中規定的期

限!理由是本專利處於無效宣吿程序中!中止期限已屆滿" "#%#

年 & 月 "+ 日!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第 %&+*# 號審查決定!以本

專利的權利要求 % 不具備新穎性爲由!決定宣吿本專利全部無

效" "#%# 年 ) 月 $ 日!丹東北方公司收到第 ""& 號判決後!依

據第 ""& 號判決向國家 知識産權局專利局提出著録項目變更

請求"專利局於 "#%# 年 $ 月 "% 日向丹東北方公司發出手續合

格通知書!吿知丹東北方公司本專利的專利權人已經變更爲丹

東北方公司" "#%# 年 + 月 %" 日!丹東北方公司就第 %&+*# 號

決定提起訴訟"

一中院認爲!第 ""& 號判決已經終審判決確認丹東北方公

司爲本專利的專利權人!由於趙清娥並未向專利複審委員會如

實陳述本專利經司法程序已經確認歸丹東北方公司所有!致使

眞正的專利權人丹東北方 公司並未參加包括口審 在 內 的 全 部

行政程序!造成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的第 %&+*# 號決定存在程

序錯誤" 鑒於趙清娥作爲本專利的原權利人在無效宣吿程序中

未依法履行保護本專利的權利!其並未針對無效宣吿請求人孫

雅申提出的無效宣吿理由和事實發表意見!從而放任本專利被

宣吿無效!故專利複審委員會應當在聽取丹東北方公司的意見

後重新作出審查決定" 因此!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第 %&+*# 號

決定的主要證據不足!程序違法!應予撤銷" 一中院故判決撤銷

被訴決定並由專利複審委員會重新作出審查決定" 專利複審委

員會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"

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!本專利在無效審查程序中

雖已有生效司法判決確認丹東北方公司爲本專利的專利權人!

但專利複審委員會在作出第 %&+*# 號決定時並不 知道相關司

法裁判情况!且本專利的專利權人變更也發生在第 %&+*# 號決

定作出之後" 因此!一中院以趙清娥未吿知專利複審委員會相

關司法裁判情况導致丹東北方公司未參加無效審查程序爲由!

認定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第 %&+*# 號決定程序違法缺乏依據"

但是!由於本案的無效宣吿請求是在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

院一審判決本專 利歸丹東北方公司所有後才由孫雅 申 向 專 利

複審委員會提出的! 且在專利複審委員會無效審查程序中!遼

寧省高級人民法 院已終審判決確認本專利歸丹東北 方 公 司 所

有"雖然第 %&+*# 號決定僅以不具有新穎性爲由宣吿本專利權

無效!但第 ""& 號判決是在第 %&+*# 號決定作出後才送達丹東

北方公司!且本專利的原專利權人趙清娥亦未及時吿知專利複

審委員會第 ""& 號判決有關本專利權屬問題的終審判決內容!

並 鑒於本專利的眞正專利權人丹東北方公 司並未參 加 相 應 的

無效審查程序!一中院 爲切實保護其合法利益!判決專 利 複 審

委 員會在保障各方當事人合法權利的基礎 上重新作 出 審 查 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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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並無不當! !

!撰稿!劉曉軍 審稿!陳錦川"

#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"$%###高行終字第 &’(號行政判決書和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"$%#%$一中知行初字第 #$’) 號行政判決

書%

$ 本文中的&一中院’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(下同%

)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!$%##"高行終字第 &*# 號行政判決書和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"$%#%$一中知行初字第 ’#’ 號行政判決

書%

(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"$%##$高行終字第 (+( 號行政判決書和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"$%%,$一中知行初字第 #,++ 號行政判決

書%

*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"$%##$高行終字第 )$$ 號行政判決書和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"$%%,$一中知行初字第 #)$% 號行政判決

書%

+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"$%#%$高行終字第 #(%, 號行政判 決 書

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"$%%,$一中知行初字第 $#*& 號行政判

決書%

&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"$%##$高行終字第 ’)$ 號行政判決書和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"$%#%$一中知行初字第 #$&( 號行政判決

書%

’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!$%#%"高行終字第 #)*( 號行政判決書和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"$%#%$一中知行初字第 *%) 號行政判決

書%

,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!$%##"高行終字第 *%, 號行政判決書和

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"$%#%$一中知行初字第 )%%& 號行政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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